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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財務風險指標　力守基金

財政紀律
為強化基金財務風險管理，健全基金財務體質，落實政府財政紀律，行政院主計總處近年來不斷革

新特種基金財務預警及預算管理制度。本文將分享各項精進做法及成效，供各界參考。

黃厚輯（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包括

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

預算規模日益龐大，基金數量

呈現成長趨勢，112 年度預算

支出規模已達 6.5 兆元，較中

央政府總預算 2.7 兆元超出 1.4

倍，其財務管理及運作之良窳，

倍受外界關注。為因應特種基

金業務規模不斷成長，行政院

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

近年持續檢討基金財務及預算

管理制度，本文將介紹各項精

進做法與具體成效，以提升基

金運用效益，並供各界參考。

貳、現況與問題

為力守特種基金財政紀

律，主計總處通盤檢討現有財

務及預算制度，臚列其重要問

題如下：

一、部分基金面臨重大財

務風險，要求國庫挹

注或承接債務

（一）近來隨俄烏戰爭爆發及

氣候變遷等因素，國際

燃料價格大幅上漲，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電及中

油）進口煤及天然氣等

成本大幅增加，惟為協

助維持物價穩定等政策

任務，電價及天然氣售

價未能足額反映成本，

導致台電及中油出現鉅

額虧損，影響資金調

度，面臨重大財務風

險，爰要求國庫撥補。

（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以下簡稱臺鐵）長期

面臨經營績效不彰、財

務虧損、人事制度僵化

及行車安全等問題，經

交通部提出公司化改

革，惟臺鐵資產負債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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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工會提出多項訴

求，包括既存短期債務

（主要係支付舊制退撫

金舉借數）由政府概括

承受、加發 7 個月自願

退離慰助金由政府負

擔、車輛以出租或補助

方式提供公司使用等，

明顯違反預算法及衝擊

國營事業運作體制。

（三）農業發展基金及農產品

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

（以下簡稱農發及農損

基金）財務狀況欠佳，

長期向農村再生基金調

度或動支中央政府總預

算第二預備金，始能維

持運作，且 109 至 111

年間，為辦理農業環境

基本給付，以及鳳梨、

釋迦與石斑魚等農產品

之產銷調節，陸續發生

未籌妥財源即逕自對外

公告辦理等情事，造成

基金財務惡化且增加政

府財政負擔。

二、基金數量眾多，屬性

各異，亟待建立財務

風險分級管理制度

112 年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之非營業特種基金計 104單位，

加計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

算計 129 單位，共計 233 單位，

數量眾多，業務範圍廣泛，包

括社會保險、教育文化、醫療、

交通及公共設施等服務，亦肩

負農業、社會救助、國民就業、

環境保護等多項重大政策任務

之推動，為政府施政重要工具。

因基金屬性各異，所面臨之財

務風險自然不同，亟待按基金

屬性及財務風險高低等劃分風

險程度，以提升財務管理效率。

三、各界對於設立基金之

法律適用仍存疑義

財政紀律法第 8 條已明確

規範，新設基金須符合具備政

府既有收入或國庫撥補以外新

增適足之財源，且所辦業務不

能納入現有基金辦理等條件，

惟部分法律於財政紀律法施行

前已制定公布，且明定設立基

金或基金財源包含政府既有收

入，財政紀律法與相關法令適

用之優先順序仍有待釐清。另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3 條規定

「依法收入之罰金、罰鍰或沒

收、沒入之財物及賠償之收入，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歸

入各級政府之公庫」，惟目前

部分罰金及罰鍰等，仍有透過

法律明定納入非營業特種基金

財源情形，影響政府統籌運用

資源能力。

參、精進做法及具體

效益

主計總處針對前述各項重

要問題發揮主計專業，提出具

體精進做法及獲致成效如下：

一、精準掌握關鍵問題，

解決基金財務困境

（一）為因應台電及中油所面

臨之重大財務風險，主

計總處運用敏感性分析

方法，辨識影響財務

之重要關鍵項目，提

出多項重要之財務改善

措施，包括兼顧物價穩

定前提下適時調整電價

及天然氣售價、穩固中

油虧損幅度（避免長期

協助台電負擔天然氣成

本）、調整債務結構以

降低利息負擔等，又為

避免台電財務狀況惡

化，提出由台電發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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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股 500 億元、政府增

資 1,500 億元及投資性

不動產重估增值等因應

對策，均獲行政院採納，

大幅強化台電及中油因

應財務風險之能力。

（二）為協助臺鐵公司化作業 

，主計總處對於公司化

財務關鍵瓶頸，本於堅

守財政紀律、預算法及

事業改制體制等底線，

提出多項重要財務解決

對策，包括設立自償性

基金承接既有短期債

務，避免壓縮政府舉債

空間，影響其他政務推

動；作價投資臺鐵公司

之國有財產不透列總預

算，避免徒增總預算規

模及教育經費 1,261 億

元；營業所需資本性資

產（如車輛）維持由政

府作價投資，以符預算

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及政府預算體制；加發

7 個月自願退離慰助金

由公司負擔，避免破壞

制度及援引比照等。上

開財務對策最終均獲行

政院及立法院支持，讓

臺鐵公司化法制作業亦

得以順利完成。

（三）主計總處深入探討農發

及農損基金財務產生缺

口之根本原因，預測其

財務風險恐仍持續增加，

為避免基金財務加速惡

化，爰提出各項財務對

策，包括輔導稻農轉作

與公糧收購業務應避免

政策競合，妥為規劃中

長期整體農業政策，並

就農發及農損基金提出

具體財務改善計畫；農

發及農損基金預計支出

超過年度預算，應先檢

討增加自籌收入支應、

停辦或緩辦不具效益或

不具急迫性項目，籌妥

財源經行政院核定後，

始得對外公告辦理。經

農業部檢討後提出調整

稻米產業結構精進作為

及加強公糧推陳等改善

措施，預期可大幅減少

稻作面積及公糧庫存，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二、導入財務風險指標，

超前部署高風險基金

為建立常態化之財務監

控模式，有效劃分非營業特種

基金財務風險等級，主計總處

參考財政紀律法、中央政府非

營業特種基金裁撤機制辦法、

現行各基金共同性及個別性預

警指標，以及基金業務特性與

運作實況等，嚴選基金淨值、

餘絀增減趨勢、仰賴國庫撥補

情形、營運資金、現金及約當

現金增減趨勢等具代表性及可

操作性之關鍵參考指標，將非

營業特種基金劃分為高、中、

低 3 個財務風險等級（下頁表

1），以進行分級管理，其中，

高風險者加強監控強度，隨時

掌握其財務狀況及提出具體因

應對策；中風險者持續關注追

蹤，適時提出改善建議；低風

險者由主管機關自行檢討督促

所屬基金財務控管。

經主計總處導入財務風險

指標做為評估基金風險等級之

準據，並依風險等級建立不同

財務監管強度，有效聚焦風險

等級較高之基金加強監控，於

基金發生財務風險之虞即超前

部署預先研擬對策，或納為優

先進行專案訪查對象，大幅提

升管理效率。主管機關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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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亦可參照建立財務監控機

制，適時督促所屬基金財務，

健全基金財務體質。

三、明定新設基金必要條

件，確保財務永續

主計總處參考專家學者

之法律見解，經歸納法理觀點

及實務運作態樣，釐清新設基

金法令適用疑義後，修正「因

應財政紀律法設立非營業特種

基金之執行原則」，完整規範

財政紀律法施行前及施行後新

設非營業特種基金之必要條件

（表 2），讓各機關新設基金

能有明確依循，如中央政府

111 年度設立促進轉型正義基

金及 112 年度設立文化發展基

金，均具備政府既有收入或國

庫撥補以外新增適足之財源，

始經行政院同意設立；另為使

已納入基金之罰金罰鍰未來能

回歸公庫統籌運用，以落實財

政紀律法規範意旨，亦明定財

政紀律法施行前已依法律將政

府既有收入納入基金者，未來

仍應適時檢討修正，將既有收

入納入各級政府公庫，如主計

總處於審查溫室氣體減量法及

森林法等修法過程，均力陳罰

金罰鍰具公共性質，不宜作為

基金財源，應回歸國庫統籌運

用。未來各主計人員可依本次

新修正規定，協助機關基金相

關業務推動。

肆、結語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協助

推動多項政府重大政策，與人

民生活息息相關，面對瞬息萬

變的國內外政經情勢及環境，

唯有強化各基金財務管理機

制，落實財務預警制度並超前

部署，方能在財務危機發生前

事先預防或降低財務風險，提

升基金營運效能，使基金財務

永續健全。主計總處未來亦將

與時俱進，持續革新特種基

金財務及預算管理制度，落實

特種基金財務控管並力守財政

紀律，協助特種基金推動各項 

政務。

表 1　非營業特種基金財務風險等級

參考指標
風險等級

高 中 低

1. 淨值（基金餘額）

2. 餘絀增減趨勢

3. 仰賴國庫撥補情形

4. 營運資金

5.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

增減趨勢

財務短絀有立即

財務危機，或高

度 仰 賴 國 庫 撥

補、金額龐鉅、

連年成長，須立

即處理。

無立即危險但可預

期之未來將有財務

危機，或高度仰賴

國庫撥補、金額龐

鉅，須持續關注。

可預期之未來無

財務危機，由主

管機關自行檢討

控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法律明定新設非營業特種基金要件

項目

法律通過時點及是否明定財源

財政紀律法施行前通過
財政紀律法

施行後通過明定財源包含

政府既有收入
未明定財源

法律明定「應」

設立基金

得依基金設立法源

規定，將政府既有

收入納入基金。

具備政府既有收入

或國庫撥補以外新

增適足之財源。
具備政府既有收入

或國庫撥補以外新

增適足之財源。法律明定「得」

設立基金

倘經評估後須設立

基金，得將政府既

有收入納入基金。

具備政府既有收入

或國庫撥補以外新

增適足之財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依「因應財政紀律法設立非營業特種基金之執行原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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